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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22 日发布

了《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披露了公司以自有资金 5,040万元人民币向湖北科莱

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莱维药业”）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

有科莱维药业 18%的股权。 

现公司对向科莱维药业增资的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科莱维药业成立于 2019 年 1 月，是以国际化原料药工厂标准进行设计和建

设的，设有菌种中心、技术中心及质量中心，设计发酵产能 1000mt，包括发酵、

提取和合成车间，完全投产后能够实现十几个中间体或原料药的规模化生产，截

至 2020 年 4 月，生产一号线已开始投产，预计 2020 年 10 月生产一号线可全部

投产，生产二号线预计 2021 年年末可全部投产。投产后，产品以中间体形式进

行销售，价格比原料药略低，待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后，科莱维药业

将逐步减少或停止中间体的供应，转为供应原料药，将利益最大化。 

科莱维药业目前尚处在初创期，生产车间及生产线还未完全建成。2019 年

处于建设期，全年无产品产出，但前期投入较大，致 2019年处于亏损状态。2020

年 1-4 月，科莱维药业产品麦角甲酯（医药中间体）已投入生产，因刚刚投产，

产量较低，收入较小，同时，受疫情影响（工厂处于湖北疫区），科莱维药业生

产时间、生产能力受限，2020年上半年固定成本较高，致科莱维药业 2020 年上



半年仍处于亏损状况。2020 年下半年，随着科莱维药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及产能

的提高，预计 2020年可实现盈利。 

公司本次投入科莱维药业的资金主要用于扩大产能及生产二号线建设，随着

科莱维药业产能的提高及生产二号线的建成投产，将有更多的产品投入生产，包

括麦角甲酯、尼麦角林、夫西地酸、米诺环素等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原料药因

具备成本优势，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前景广阔，目前科莱维药业已着手推进客

户订单的生产安排。受疫情影响，国外原料药生产企业部分处于停产状态，原料

药市场供应紧张，科莱维药业将抓住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预计可以达到预

期收益水平。 

二、本次交易价格及业绩承诺相关说明 

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测

算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科莱维药业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338.14 万元，评估值

为 7,849.44 万元，增值额为 2,511.30 万元，增值率为 47.04%；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1,983.94 万元，评估值为 1,983.94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3,354.20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5,865.50 万元，增值额为 2,511.30 万元，

增值率为 74.87%。 

用收益法评估的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428.18 万元，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 3,354.20 万元，增值 26,073.98 

万元，增值率 777.35%。 

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原因：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时，

对医药制造企业生产经营起关键作用的人力资源、研发能力、销售渠道、客户资

源等因素的价值无法体现。用收益法评估，更加客观的估算了科莱维药业目前及

未来年度的价值和收益，涵盖了企业各个单项资产组合对整个公司的贡献，并体

现了无法在资产基础法体现的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管

理团队和研发团队研发能力的价值。 

公司董事会基于上述科莱维药业的基本情况、发展预期及科莱维药业未来业

绩承诺（2021-2023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00万元、3250万元、4200万



元）的基础上，结合评估价值，按照投后估值 28,000 万元，以总计 5,040 万元

的交易价格认购科莱维药业 18%的股权，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涉及的评估事项发表了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聘请的中水致远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评估所设定的评估

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

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结论客

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聘请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水致

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和评估机构，均具有专业的审计和评

估能力。本次交易价格是在评估报告价值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增资协议中业绩补偿的计算公式 

1、补偿期限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2021-2023 年当年应补偿金额（以下简称“现金补偿金额”）=[（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目标股权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目标公司及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现金补偿的，甲方可要求以丙方 2 所持目

标公司股权抵偿，具体抵偿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现金补偿金额÷目标公司本次

增资后的估值（即 2.8 亿元）×目标公司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2,771.618626

万元（目标公司以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的，以转增后的注册资本

为准），益维康源按比例将所持目标公司前述出资的股权无偿过户给甲方。因上

述过户事宜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由股权转让方承担。 

3、若目标公司及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甲方进行足额现金补偿

和/或股权补偿，目标公司及丙方应按照 10%的年利率换算成日利率，根据未支

付补偿金额的天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目标公司及丙方就违约金支付义务向甲

方承担连带责任。 



四、风险提示 

1、目前科莱维药业处于初创期，本次交易评估溢价率较高，公司投资收益

取决于科莱维药业后续经营情况，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效益的风险。 

2、公司与科莱维药业、张帆、益维康源（北京）制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

业绩承诺，若科莱维药业未来业绩承诺不能实现，将触及业绩补偿条款，可能存

在补偿不能按期兑付风险。 

3、公司持续关注本次增资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3日 


